
智行理财网
信用卡滞纳金最低标准被指不合理

  

被投诉对象：华南某股份制银行

被投诉产品：信用卡滞纳金最低额度设置

投诉线索：一笔80元的信用卡消费，过限期两天后还款，被扣20元滞纳金及1.16元
零售利息。用户认为滞纳金最低20元/笔的扣费标准不合理。

事件经过：在广州市东风东路某大厦供职的姚先生(化名)，日前致电南方都市报，
其在今年1月份，刷某行信用卡消费发生一笔80元的支出。于2月26日还款。但因
到期还款日为2月24日，姚先生支付了1.16元的零售利息，以及20元的滞纳金。

诉求：发卡银行退还已扣收的不合理的逾期还款滞纳金，并考虑降低最低滞纳金标
准。

事主说：80元欠款超期两天还被罚21.16元

之前某银行营销人员上门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办卡过程中推销员并未详细解释必要
的扣费条款，比如透支利息、滞纳金等。超期只有两天，而且欠费只有80元，想当
然认为利息怎么都不可能超过2元。因此在2月26日，主动还款82元。但是根据事
后的对账单才发现，这80元欠款不仅产生了1 .16元的零售利息，还多支付了20元
的滞纳金。欠费产生的日利息，已经超过千分之七。算下来，滞纳金更是达到了欠
费的25%。向银行方面投诉，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滞纳金也有最低消费。也就是即使
是1元钱超期1天，银行也要客户支付20元的滞纳金。该信用卡设置的利率及滞纳金
费用显然过高，存在不合理，损害了自身利益。自认为一向信用良好，并非恶意透
支，银行应给免除此次滞纳金收费项目。

当事者说：零售利息按规定，滞纳金按最低标准

当事银行公关部：根据央行规定，信用卡零售利息日利率为万分之五。信用卡用户
可享受免息还款期为最长56天，如在还款到期日前未全额还款，将产生滞纳金及零
售利息，其中零售利息是从客户的消费交易入账日起按日息万分之五逐日计收，至
客户还清款项为止，并设有人民币最低收费限额1元。若客户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
低于最低还款额，须按每期账单最低还款额未还清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且各银
行在已报备银监会的前提下均设有10-30元不等的最低收费限额。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客户账单日为5日，当月最后还款日为25日。客户于1月9
日消费5000元整，10日消费入账，按要求应该在2月5日生成账单，账单金额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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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最低还款额500元，需在20日内还款，即最后还款日为2月25日。而客户在2月
28日才全额还款到账，则产生滞纳金25元，零售利息122.5元。计算方法：零售利
息：消费金额×万分之五×计息天数(消费入账日-全额还清款项日)5000×万分之五/
天×49天(1月10日消费入账日起-2月28日全额还清到账为止)=122.5滞纳金：当期
账单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最低为20元。500×5%=25元，故收取25元。

信用卡费用的扣收标准对所有客户均一致。不过，如果信用卡客户用卡情况及信用
状况良好，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利费。如会充分考虑到首次用卡客户未完全了
解用卡规则而产生利费或客户身在境外无法还款等客观情况，将对客户的利费进行
适当调整。

律师说：

发卡行未尽告知义务，属加重责任条款

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缪国军律师：首先，客户经常会在银行外的地点，经业务人
员介绍，办理信用卡。银行并未向客户详细解释必要的条款，提请客户注意诸如透
支利息、滞纳金计算等需要特别留意的事项。因而发卡银行没有尽到对客户的告知
义务及提醒。上述的有关透支利息、滞纳金计算变成了只有银行内部工作人员才掌
握的不透明信息，显然没有关注对银行卡使用客户权益的保护。如经核实，姚先生
非恶意透支，显然这是一项加重责任条款，首先其在制定上不合理，且在办理信用
卡时也应就此格式条款或约定特别提请办卡人注意，并经客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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